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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抉择十八界为空性： 

    （法成法师译）：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玄奘大师译）：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按照弥勒五论《辩中边论》的解释：“界”是种子或因的意思。“十八界”指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境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与六识（眼、

耳、鼻、舌、身、意识），十八界归摄了世间之外器内情一切万法。 

     下面我们就结合龙猛菩萨的观察方式去直接深入涉足一下作为因法的六界为空性，

然后再去间接地破析作为果法的十八界也为空性。 

《中论——观六种品》 

 本品的藏文品名为“观界品”，鸠摩罗什大师译作“观六种品”，所谓六种，就是

地、水、火、风、空、识六界。《俱舍论》、《中观宝鬘论》都叫界，其实界和种没有差

别，都是种类或种族的意思。《俱舍论》讲：像一座山有金银铜铁等不同奇珍异宝一样，

一个相续可以有种种界。具体而言，有六种或十八种。 

 这一品破六界，不破十八界，但十八界在前面的观五阴品、观六情品以及本品都抉

择到了。龙猛菩萨在《教王宝鬘论》中抉择人无我的时候，主要也是破六界。 

     因为地、水、火、风、空、识六界是能取者人我的根本。佛经认为：地、水、火、

风、空、识六界集中和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众生所执取的十八界之身，除了作为因法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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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风、空、识六界以外，没有其他的法可以组成所执取的十八界与能取者的人我。

破斥了作为因法的六界，也就间接地破斥了作为果法的所取十八界及以彼作为设施处而安

立的人我，所以要先破斥作为因法的六界。 

 经云：“佛告大王，所谓士夫具六种界，即地、水、火、风、空、识六界。”士夫

包括男人和女人，每一个士夫都具有这六界。对方认为经里面宣说了六界，就说明六界存

在。但这只是佛陀的方便而已，其实六界只是在名言中如幻成立，胜义中是不存在的。从

遮破方式来看，和前两品先破眼、色再类推其他的处、蕴不存在一样，本品先破空界再类

推其他的界。 

     《佛说稻秆经》中说的六界为：地、水、火、风、空、时六界；《宝积经—妙臂菩

萨所问品》中说的六界为：地、水、火、风、空、识六界。 

     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中论释·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和慈诚罗珠堪布的《中观根本

慧论讲记》词句上都解释得很清楚，我在讲本论时科判上分得比较细，你们要认真看。 

（破界——观六种品）分二：一、以理证广说；二、以教证总结。 

一、（以理证广说）分三：一、破虚空相；二、以此理类推他法；三、呵斥劣见。 

一、（破虚空相）分三：一、事相法相不成立；二、有实无实不成立；三、摄义。 

一、（事相法相不成立）分三：一、事相不成立；二、法相不成立；三、摄义。 

一、（事相不成立）分二：一、法相无法安立；二、以此了知事相不合理。 

一、（法相无法安立）分二：一、无法相前事相不合理；二、有法相或无法相事相不合

理。 

一、（无法相前事相不合理）分二：一、正说；二、无事相则法相无依。 

一、（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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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过因明的人对法相、事相、名相应该不陌生，若事相和法相分不清楚，就没法下

定义。什么叫法相、事相、名相呢？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总的来讲，任何一个法都有

法相、事相、名相。有了这三相，就可以界定一个事物。不管是什么事物，在它的本体上

与其他事物不共的特点就是法相；由法相所表示的事物本身就是事相；而这个法的名称就

是名相。比如火，热性是它的法相；火本身是事相；火的名称——人们言说的“火”是名

相。法相很重要，分不清法相，法和法的差别就分不清。瓶子和柱子有什么差别，就是靠

法相来区分的。瓶子小口鼓腹，可以盛水，这是瓶子的不共特点；柱子可以撑梁，这是柱

子的不共特点。所以，能让我们了解每个事物不共特征的法，就是法相。 

 今天我们主要破虚空的法相。虚空和其他法不同的特征就是无有阻碍、能够容纳一

切法，这就是它的法相；由“无阻碍”所表示的虚空本身就是事相；虚空的名称叫名相。

这三个相清楚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也就容易理解。在名言中，火的法相是热性，水的

法相是潮湿，风的法相是动摇，虚空的法相是无阻碍……任何一个法，它肯定有法相，没

有法相，这个法就无法成立。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没有法相就不可能指出事

相。正因为法相和事相之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破虚空的时候，就主要从它的法

相和事相不可能单独存在这一点上来抉择：法相不成立，事相也不成立；事相不成立，法

相也不成立。破了虚空后就可以类推地、水、火、风、识。破了作为因法的六界，作为果

法的所取十八界与能取者人我的假合性也就很容易抉择。 

 《中论》的第三、四、五品破的分别是处、蕴、界，从科判上看，抉择的是法无

我；但从人我是法我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看，同时也就抉择了人无我。 

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 

若先有虚空，即为是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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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的法相还未成立之前，就不会有虚空法（事相），如果先有了虚空，这个虚空

就成了无法相的虚空。 

 “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空”是虚空，“相”是虚空的法相，虚空的法相

——无阻碍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也就没有虚空的事相法。无阻碍是虚空的不共特点，没有

这一法相，虚空的事相法本身也不可能成立。“若先有虚空，即为是无相”，如果先有一

个自性成立、不观待无阻碍的法相的虚空，那么这个虚空就成了没有法相的虚空。 

 哪里有这种没有法相的虚空呢？虚空的法相是无阻碍，有这个法相，就可以把虚空

和其他法辨别开来；如果没有这个法相，就没办法辨别。如果没有法相的虚空的确存在，

那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有离开法相的事相法，但不管我们怎么寻找都根本得不到这样一个事

相法。因为任何一个法都有它的不共特点，没有这种特点，怎么是这个法呢？所以，无法

相的虚空是不成立的。 

 二、（无事相则法相无依）： 

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 

若无无相法，法相依何成？ 

 一切时处都没有这种无相的法，如果没有无相的法——独立的事相，那么法相依什

么成立呢？ 

 刚才说先有虚空就成了没有法相的法，但没有法相的法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存

在。如果没有这种不具足法相的法，那么法相依靠什么成立呢？法相是事相的法相，它一

定要依靠事相才能成立，如果没有事相，法相也就没有依处。就像虚空，无阻碍是它的法

相，如果没有虚空的事相，无阻碍的法相依靠什么呢？再像我这个病，如果身体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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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的强制性脊椎炎也就没有依处了。所以，法相和事相实际是观待的，没有独立存在的

法相和事相。 

 这两颂的内容，第一颂说明离开了法相就没有事相；第二颂说明，没有虚空事相，

无阻碍的法相也就不能成立。 

 二、（有法相或无法相事相不合理）： 

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 

离有相无相，余处亦不住。 

 在有相和无相的法上，法相无法安住；而离开了有相和无相的法，在其他地方也无

法安住。 

 虚空的法相是无阻碍，已有这一法相，在虚空的法上能不能再安立法相？当然不

能。因为如果再安立，就有两个法相。那么，如果虚空本来没有无阻碍的法相，这可不可

以安立这一法相呢？也无法安立。因为无法相是自性成立的，无不可能变成有。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智慧品》中云： 

纵以亿万因，无不变成有。 

无时怎成有？成有者为何？ 

      所以，不论有法相还是无法相，都没办法安立法相。 

 本身有无阻碍的法相，没必要安立；本身没有这一法相，也安立不上。那么离开了

有相、无相的法，在其他地方可不可以安立法相呢？更无法安立。因为有相、无相之外没

有其他情况，所以虚空的法相无法安立。没有法相，虚空的事相跟石女的儿子一样，自然

不成立。 

 二、（以此了知事相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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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 

 法相不存在的缘故，事相法也不存在。 

 我们已经通过两种方式作了观察：一、法相之前没有单独的事相，没有事相则法相

无依；二、在有法相、无法相的事相上及其余之处，法相都无法安立。 

 “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可相法”指虚空的事相。没有无阻碍这一特法，

虚空的事相就无法成立。 

 二、（法相不成立）： 

可相法无故，相法亦复无。 

 事相不存在的缘故，法相也不存在。 

 前面以破法相的方式，说明虚空的事相不成立。这里则反过来，事相不成立，又说

明无阻碍的法相亦不成立。这一点容易类推。 

 三、（摄义）： 

是故今无相，亦无有可相。 

 因此，既没有法相，也没有事相。 

 通过以上推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既然无有法相，也就无有事相。 

 没有无阻碍的法相，也就没有虚空的事相。没有它的特法，怎么会有它自己呢？同

样，没有虚空的事相，也就没有虚空的法相。没有依处，自然不会有它的特法。这两种情

况可以类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没有虚空的法相，也就没有虚空的事相。 

 二、（有实无实不成立）分二：一、有实无实不成立之理；二、分析有实无实者不

成立。 

 一、（有实无实不成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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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相可相已，更亦无有物。 

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 

 离开了法相和事相，也就没有其他的事物了；如果没有有实的虚空，又怎么会有无

实的虚空呢？ 

 对方认为，法相和事相虽不存在，但虚空本身的有实和无实的自性还是存在的。下

面我们就从虚空的有实和无实上观察。 

 俱舍和因明当中说：什么叫有实法呢？能起功用的瓶子、柱子等法就叫有实法。什

么叫无实法呢？不能起功用的无瓶、无柱或世人在名言中也不承认的石女的儿子、龟毛、

兔角等法就叫无实法。 

 先破有实法。“离相可相已，更亦无有物”，离开了法相和事相，也就没有其他的

实体法了。学了《阿毗达磨俱舍论》的人都知道，有部宗认为虚空是实有的。但这种说法

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法要是实有，就会以具足事相和法相的方式存在，但前面已

经用理证破斥了事相和法相；既然它的事相和法相都不存在，那么所谓有实法的虚空也就

不存在。既离开了它的法相——无阻碍的特法，又离开了它的事相——虚空的自体，那

“更亦无有物”，也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有实法的虚空了。这是破有部宗的观点。 

 下面两句破无实法。“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第一句后面的“有”是指有实

法，第二句的“无”是指无实法。如果没有有实法，怎么会有无实法呢？我们知道，遮破

有实法的无遮部分称作无实法。比如瓶子，它的存在是有实法；而瓶子不存在——无瓶，

是无实法。无实法是观待有实法安立的，没有有实法，就不会有无实法。所以，有实法的

虚空不存在，观待它的无实法的虚空又从何而得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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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部宗认为，虚空没有自相实有的本体，它是以无实法的方式存在着。这里就是破

斥经部宗的这一观点。 

 二、（分析有实无实者不成立）： 

有无俱非中，知有无者谁？ 

 在有、无、有无二俱或二非的补特伽罗中，能了知有实或无实虚空的人到底是谁？ 

 对方说：有实、无实的虚空应该存在，因为观察虚空的分析者存在。既然有分析

者，那所分析的对境——有实或无实的虚空就应该存在。因为能观察和所观察是观待的，

有能观察就有所观察。 

 破曰：你们说观察者、了知者存在，但在有实、无实、二俱、二非的补特伽罗中，

谁是了知有实、无实的虚空者呢？如果的确有这种补特伽罗，那么由他知晓有实、无实的

虚空，是可以的。但补特伽罗并不是有实法，也不会是无实法，有无二俱或二非的第三品

物体更不可能存在。因为，有实法、无实法、二俱或二非等法在前面都已经做了明晰地抉

择。所以，所谓的观察者是不成立的。没有观察者，也就没有所观察的虚空。 

 三、（摄义）： 

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 

非相非可相。 

 因此我们知道，虚空既不是有实法，也不是无实法；既无法相，又无事相。 

 按照藏译本，“非相非可相”在前，“非有亦非无”在后，这比较符合前面的观察

次第，因为前面我们先破了虚空的法相和事相，之后才破了有实法和无实法。观察法相事

相的推理比较多，而观察有实无实却比较简单。在破了法相和事相以后，就可以推知有实

法不成立；破了有实法，观待它的无实法也就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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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龙树大士在《中论——观三相品》中云： 

生住灭不成，故无有有为。 

有为法无故，何得有无为？ 

     这样推下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虚空不是有实法，也不是无实法；没有法相，也

没有事相。所以，虚空根本不成立。 

 二、（以此理类推他法）： 

余五同虚空。 

 其余五界——地、水、火、风、识和虚空一样，都是不成立的。 

 破了虚空，下面类推其他五界。其他每一界都可以用破虚空的方式来破，只要把颂

词中的“虚空”改成“地”、“水”、“火”、“风”、“识”就可以了。 

     比如意识，我们可以说： 

识相未有时，则无意识法，若先有意识，即为是无相。 

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若无无相法，法相依何成？ 

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离有相无相，余处亦不住。 

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可相法无故，相法亦复无。 

是故今无相，亦无有可相，离相可相已，更亦无有物。 

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有无俱非中，知有无者谁？ 

是故知意识，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余五同意识。 

     这样就破了意识。其他的地界等也可以同理类推。 

     破了六界也就破了一切法，但有时我们的执著方式很特别，比如对柱子、瓶子等不

同的法，虽然这些包括在六界当中，但针对不同的分别，我们也可以把蕴处等作为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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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而破除相应的执著。但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法，用本品的方法，先观察法相、事相，

再观察有实无实，都可以得出空性的结论。 

 三、（呵斥劣见）： 

浅智见诸法，若有若无相。 

是则不能见，灭见安隐法。 

 智慧浅薄的人见诸法，或者见有相或者见无相，因此不可能见到寂灭一切见的安隐

之法。 

 所谓浅智，也就是没有智慧的人，这种人前世没有种下善根，也没有闻思过般若空

性。由于智慧浅薄，他们在见诸法的时候，或者见为有相，堕入常边；或者见为无相，认

为一切法都是单空，堕入断边。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一般人都认为万法实有，有一种有相

的执著，实际这堕入了常边。而在修行人当中，如果认为一切万法的本性是单空，像现在

汉、藏的有些论师，他们认为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像碗里面没有东西一样。把这样的境

界称为空性，就堕入了断边。 

      龙树大士在《中论——观有无品》中云： 

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 

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 

 实际上诸法的本体离开一切戏论，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智慧浅薄的人或执为有实

法或执为无实法，他们就见不到灭除一切见的安隐法。安隐法也就是真如法性，不为凡夫

所见，是隐藏的法。这种隐藏的法就是远离一切戏论、不堕任何边的万法实相，如果执著

有的边或执著无的边，就不可能见到佛法真实义。 

 二、（以教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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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灯三昧经》云： 

分别有无者，是则苦不灭， 

于有无分别，净不净诤论， 

远离是二边，智者不住中， 

观彼先际身，于身无身想， 

若能如是知，即是无为性。 

 《宝聚经》云：“佛告迦叶：‘有者是一边，无者是一边，如是等。彼内地界及外

地界皆无二义，诸佛如来实慧证知得成正觉无二一相，所谓无相。’” 

 《金光明女经》云：“文殊师利问善女人言：‘姊云何观界？’女人答言：‘文殊

师利，如劫烧时世界空虚无一可见。’”又如偈云：“世间如空相，虚空亦无相，若能如

是知，于世得解脱。” 

     藏译的《般若灯论释》中说： 

遮遣本性有，并非言无性， 

此虽破实有，然不执无实， 

若言非为黑，未说即为白。 

《中观根本慧论·观六种品》传讲圆满 

 


